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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反不符公共利益之要件研析 

 陳愛娥，110/8/15 

 

壹、鑑定議題 

 

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投標廠商有下

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

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二、投標文件內容不

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四、以不實之文

件投標。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六、第一百零

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第 1 項)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第一項情形者，

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

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第 2 項)…」。

本件委託鑑定之主要目的在於：當得標廠商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

時，「於何種條件下經機關發現後，可不予撤銷決標、終止契約，又所謂反不

符公共利益之要件為何之實務案例等進行研析，以利機關採購業務進行」。因

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突破本文規定之核心要件為「反不符公共利益」，爰

首應探究「公共利益」之概念意涵。 

 

貳、界定「公共利益」之概念意涵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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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自 87 年公布伊始，即強調「公共利益」之維護，除本件鑑定標的所

涉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外，現行採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第 64 條、第

82 條、第 84 條第 1 項分別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

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第 1 項)辦理採購人員於

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

適當之採購決定。(第 2 項)…」，「採購契約得訂明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

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

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判斷，

應以書面附事實及理由，指明招標機關原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之處；其有違

反者，並得建議招標機關處置之方式。(第 1 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完成審

議前，必要時得通知招標機關暫停採購程序。(第 2 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為

第一項之建議或前項之通知時，應考量公共利益、相關廠商利益及其他有關情

況。(第 3 項)」，「廠商提出異議或申訴者，招標機關評估其事由，認其異議

或申訴有理由者，應自行撤銷、變更原處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但

為應緊急情況或公共利益之必要，或其事由無影響採購之虞者，不在此限」1；

除採購法第 6 條於 91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使「公共利益」之要求不限於

「訂定採購契約」，而擴及於「準備招標文件、處理廠商異議申訴、處理履約

爭議等事項」2外，其餘均無變動。惟審視各該條文之立法理由，對「公共利

益」此一高度抽象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並未進一步界定，本件鑑定標的所涉採購

法第 50 條之立法理由則僅載明：「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欠缺真正的立法理

由。 

 

                                                
1 黃鈺華主編，政府採購法解讀—逐條釋義，2019/2，七版第 1 刷，頁 31；林家祺，政府採購

法，2019/6，四版一刷，頁 95-96。 
2 見該條修法理由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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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共利益」之意涵，羅昌發教授指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所考量的

因素包含：涉及重大公共建設之完成、大眾重大方便或利益、政府重要政策的

配合執行；惟所述僅屬例示性質，「實際標準仍應個案判斷」3。林家祺教授則

認爲：「公共利益」為高度抽象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公益與私益並非全然對

立，保障私益亦屬維護公益之一部分，斟酌公益之意涵，應綜合比較整體利益

狀態，非謂公益必優先於私益，其判斷似可參酌比例原則之精神4。亦有強調，

「若循一般正常程序辦理，有時可能無法適時、適地、適質或適量取得採購，

並達到公共利益的目的」，故特別賦予機關得「就採購事項為特別的決定」5。

前述見解固難認不當，然而對於應如何妥適運用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

定，則似欠缺明確指引。以下擬分別觀察司法裁判(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與招標關相關審議判斷與決定(肆)，尋繹其隱含之考量方向。 

 

參、相關司法裁判提示的考量方向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建上更(一)字第 4 號民事判決6「事實及理由」第貳、

三點：「…（七）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本文規定而終止契約者，係

以得標廠商有同條第 1 項各款情形為要件。是乃為維持政府採購程序之公平公

開，提升採購效率及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之立法目的。至被上訴人或其使用人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曦公司）於審標程序有無過失，要與

上訴人之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公告規定無涉。上訴人謂被上訴人或世曦公

司審標時有明顯重大疏失，即不得終止系爭契約云云，自非可採。（八）政府

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

                                                
3 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論析，2004/10，二版 1 刷，頁 34。 
4 林家祺，前揭書（見註 1），頁 322 註 85。 
5 黃鈺華主編，前揭書（見註 1），頁 30。 
6 關於本件判決與後述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1160 號民事判決之整理與評析，可參見：潘秀

菊，政府採購履約爭議實務判決評析，2019/7，一版一刷，頁 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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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揆其立法意旨，係指於終止契約對

國家或社會之公共利益損害甚鉅時，始足當之。本件上訴人既不符投標資格，

被上訴人考量系爭工程之施工安全、品質等公共利益情事而終止系爭契約，自

不能僅以工程金額，即指摘其違反上開規定之裁量權。況上訴人歷年既以承接

政府公共工程為業…，對政府機關係依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判斷屬單次或累計

工程，不得諉為不知，乃其以『內部帳務管理（或財務管控）所需』為由，促

高明公司出具系爭結算驗收證明書，竟用以參與系爭工程之投標，致與投標須

知之招標公告要求之資格不符。準此，被上訴人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 2 項本

文、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係依法依約而為，要非以損害上訴人為

主要目的，自不違反誠信原則，亦無濫用權利可言」。 

 

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1160 號民事判決「理由」：「…按政府採購法立

法宗旨，著重在促進採購之效率、公平，尤其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此與民法

著重雙方利益衡平之規範重點不同。政府採購以公開招標方式，由不特定多數

廠商參與投標，並將投標資格、工程規格及標單到達期限等程序事宜，詳列於

投標須知，使不特定多數具有投標資格之廠商，能於期限內檢具相關文件參與

投標，參與投標廠商亦表明就其與公開招標人間之權利義務願受已公示之投標

內容之拘束。查被上訴人以系爭撤銷決標函通知上訴人撤銷決標，另通知於

101 年 12 月 14 日終止系爭契約，係以上訴人隱匿高明公司曾於 99 年 9 月間就

上述二碼頭工程分別出具 2 紙工程結算驗收書，於投標時檢附與真實不符之系

爭 1 紙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投標

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為由，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撤銷

上訴人之決標資格及終止系爭契約，並非以上訴人提出之棧橋式碼頭工程非橋

樑工程實績為由。是上訴人以此主張被上訴人所屬公務員於訂定投標廠商特定

資格及審標、決標階段有疏失，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云云，自無可取。…上訴人

既有前述投標文件不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情事，致令被上訴人陷於錯誤，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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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而與上訴人訂立系爭契約，其既在締約後始知悉上述投標資格不符之事

由，則其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撤銷決標，終止系爭契約，…難謂

無據。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

任，即無可取。…又由上訴人所屬人員杜振宗及李正安、連逢泉之證言互核以

觀，李正安、連逢泉於 101 年 10 月 15 日僅係向杜振宗說明如申訴會所做出之

審議判斷結論對上訴人不利時，被上訴人依政府採購法可能採取之方向，且被

上訴人是否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基於公共利益考量，不終止

系爭契約，尚須經上級機關核准，上訴人執此主張被上訴人反於承諾而終止系

爭契約，有權利濫用之情，亦難憑採。…」。 

 

    前揭 2 件判決，所涉為同一工程採購案件。2 件判決之重要意義均在於凸

顯，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本文與採購法維持採購秩序之公平公開、採購效率之

提升等立法目的之密切關係，質言之，在投標廠商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所定

各款情形時，藉由「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以維護採購程序之公平

公開等立法目的。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建上更(一)字第 4 號民事判決更進一步強

調，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之運用，「於終止契約對國家或社會之公共利益

損害甚鉅時，始足當之」，此自是考量該條項本文規定欲維護之公共利益使

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2018 號判決「事實及理由」第六、（二）

點：「查被告係為汰換所屬站臺備用電源使用年限已屆且效能不佳之蓄電池而

辦理系爭採購案，其申購單位提出本件採購申請時，原係以本案採購標的經審

查無危害國家（防）安全之虞，簽准依『軍事機關辦理涉及大陸地區財物或勞

務採購注意事項』規定，同意開放以原產地為大陸地區財物供應…，惟公告之

招標文件，僅採購清單內記載『本案經檢討採購標的無危害國家（防）安全之

虞，同意開放廠商以原產地為大陸地區財物供應者』…，招標單與投標須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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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本案禁用大陸地區產品……』、『本案禁止……及禁用中國大陸地區產

品』…。嗣因原告不服被告將系爭採購案決標予以中國大陸地區財物供應之唐

士峰公司…及原異議處理結果，向工程會提出申訴，經該會 104 年 4 月 21 日工

程訴字第 10400123750 號（訴 1030864 號）申訴審議判斷，以上述招標文件關

於是否禁用中國大陸地區產品，容有牴觸，依據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電作戰指揮

部內購財物、勞務採購契約通用條款第 22.1 條規定，應優先適用招標單禁用大

陸地區產品之規定，故各投標廠商所提出規格之產地國別應為大陸地區以外之

地區，始符合招標文件之要求，最低標廠商唐士峰公司以大陸地區產品參與投

標，與招標單之規定不符，被告未判定其為不合格標，且決標予該公司，已違

反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原異議結果予以維持，於法未合，而將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被告爰依前揭申訴審議判斷意旨及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

第 1 項規定另為處置，然因考量本件裝備之功能在負責國軍環島光纖系統、國

軍資訊通信系統及總機交換系統維護運作之正常，及國防部與三軍各作戰指管

專屬電路暢通，系爭採購案雖係採購備用電池，惟被告使用該批電池之作業站

臺及國防部其他使用被告站臺之軍事陣地遍布全臺，若將電池拆除，陣地內之

站臺遇市電故障，將毫無電力運作，陣地所具之戰略重要功能、作戰情資及指

揮管制傳輸系統即全數失效，形同完全失去功能，且唐士峰公司已於 104 年 1

月 7 日辦理交貨，經被告於 104 年 3 月 4 日驗收完成，全案已執行完畢…，並

因唐士峰公司於履約安裝電池時，已依約將各站臺舊有電池拆運、回收…，致

無法回復，若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原已裝妥之電池必需拆卸，使各站臺陷於

無備用電源之風險，如有停電情事發生，將影響國防備戰及作戰情資傳遞之風

險與危害，顯不符公共利益，遂於報經上級機關國防部 104 年 6 月 24 日函復

『旨案經審認若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遇市電中斷，將造成本、外島通信及總

機系統維運異常、各指管專屬電路阻通，影響戰備任務；且汰換之舊電池，已

回收繳廢，無法復原，為不可逆之情形；本部依上級機關職權核准同意旨案依

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免予辦理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後，以異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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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結果通知原告業經報請上級機關國防部核准免予辦理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

於法尚無不合」。 

 

    本件行政法院判決與前揭 2 件民事判決之論述重點不同，但對採購法第 50 條

第 2 項但書的掌握，則無矛盾之慮。本件判決一則指出，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撤

銷原異議處理結果之理由在於：招標文件本身存在牴觸之情形，就於此應優先

適用招標單之規定，招標機關未能正確掌握而有違招標文件之規定；另一方

面，倘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將影響國防備戰及作戰情資傳遞，對公共利益確有

重大影響；法院爰據此論斷，招標機關對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之適用，於

法尚無不合。 

 

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招標機關之審議判斷與決定顯示的考量

方向 

 

如前揭 2 件民事判決所示，縱使採購案已進入履約階段，撤銷決標、終止

契約或解除契約可能引致損害賠償或履約遲延等情事，招標機關考量各種情況

仍決定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屬招標機關之權限，難謂違反法令7。

實則，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本文規定之文義，此應屬當然之解釋。除臺灣高

等法院 106 年建上更(一)字第 4 號民事判決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訴

0970535 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中，申訴廠商亦援引民法第 148 條，「權利之

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 1 項)行使權利，履

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第 2 項)」之規定，主張招標機關於是否確有

行賄事實尚未經刑事判決確定，即表示終止契約，無視系爭變電所工程無法及

                                                
7 王國武，政府採購決標實務應用，2019/8，初版，頁 87（舉臺北市政府訴 95032 號採購申訴

審議判斷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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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完成，將造成其他變電所超載，導致供電時程延宕、可靠度下降，更造成申

訴廠商投入成本虛耗，屬以損害他人為目的之權利濫用。就此，招標機關確曾

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就可能影響供電時程之

部分工程不予終止契約，惟其他部分仍依同條第 2 項本文之規定終止契約；招

標機關如此作為，當係認申訴廠商之分包商違法獲取應保密之評選委員名單，

並關說行賄評選委員，嚴重影響採購公正性使然。 

 

相對於此，因審標所生決標與否之爭議，考量其對採購公正性之衝擊較

小，招標機關有較大空間運用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之規定。以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訴 1070055 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為例，本件判斷書顯示，招標機

關（國防部）為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之核准前，程序上，經海軍司令部依

履約情形及部聘律師研審意見完成檢討，初審意見並經會辦政風與主計單位，

表示無附加意見；實體部分之考量則係：重新辦理採購，將使艦艇之維護產生

空窗期，影響演練任務與國軍戰力，且招標機關已依約向得標廠商訂購多次艦

艇進出塢作業，倘撤銷決標、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將面對相關民事求償，耗費

鉅資。然而，類此情形，亦存在招標機關報請上級機關免予撤銷決標、解除契

約，惟未獲核准之案例8。 

 

整體觀察臺北市政府提供的 3 件案例，顯示市府對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

書的適用，傾向尊重招標機關對「公共利益」的判斷：（一）有涉及小額採

購，招標機關洽依採購法第 103 條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辦理採購；招標機

關考量採購標的與安全維護有關，而認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9。（二）有涉

及巨額採購，得標廠商未詳實查察分包廠商資料，有以依採購法第 103 條刊登

                                                
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訴 1020009 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撤銷招標機關所為原異議處理結果

後，招標機關考量系爭採購工作已完成，報上級機關請求不解除契約，惟未獲准。 
9 「臺北小巨蛋冰上樂園冰球防護網採購」案、「G4B 齒輪箱油品檢驗工作」採購案。 



 9 

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為分包廠商之情事；招標機關考量得標廠商非基於惡意，

且系爭採購案已完成履約且無待解決事項，如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反不符公共利益10。（三）有因得標廠商檢附之燈具性能檢測合格報告非完整

資料，不符實驗室報告封面所載「不得摘錄使用」、「不得部分複製或分頁使

用」之要求，經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判斷認定不符招標文件要

求，爰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招標機關考量採購標的符合契約規定並正常運作

使用，另解除契約後，「已安裝之燈具設備拆除等施工過程預期將明顯影響使

用場域…之運作」等影響，爰建請同意不辦理撤銷決標、解除契約11。就前揭 3

件案例，市府均同意招標機關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辦理，惟亦均要

求招標機關應避免類似個案之發生。 

 

伍、適用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之考量方向的建議：代結論 

 

    總結以言，不僅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必須考量「公共利益」

的要求，同條項本文規定亦隱含整體採購法所追求之公平公開、採購效率與品

質之提升等公益目的。因此，究應依本文規定「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

約」，或應依但書規定，「經上級機關核准」而免予「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

解除契約」，可謂係不同「公共利益」的權衡，似非林家祺教授所稱，屬公益

與私益之間的權衡。然則，就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本文與但書規定所保護之不

同「公共利益」，應如何進行權衡 ? 如前文所述，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所列 7

款情形，對採購法所追求之公平公開、採購效率與品質之提升等公益目的之影

響程度有別；另一方面，「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可能導致對公益

的影響，亦因個案而異；據此，當得標廠商有嚴重影響採購之公平性(甚至公正

                                                
10 「107 年度長青樂活遊臺北活動」採購案。 
11 「108 年度大安區行政中心暨區民活動中心燈具汰換財物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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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情形時，招標機關適用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時，即應有更強烈

之「公共利益」的要求，始足以正當化。最後應指出，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

書規定之援用，依法須「經上級機關核准」以確保此規定不致被濫用，既有此

控制機制，並考量「公共利益」之認定與權衡的困難，應認招標機關(與其上級

機關)對個案情形是否符合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之要件，享有廣泛的

決定空間。 


